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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人工智能视角重新认识社会保障

蔡昉

在人工智能时代，我们需要建立健全普惠性社会保障制度，确保

生产率得到分享、劳动者受到保护，这是应对人工智能就业冲击的题

中应有之义。我们可以根据人工智能表现出来的几个特性来论证。

首先，人工智能的创造性破坏是一个整体，没有“破坏”就没有

“创造”。如同任何先进技术一样，人工智能被赋予了增进民生福祉

的终极期望，但技术和福祉终究不是一个东西，两者之间存在着动机

差别和功能边界。例如，人工智能提高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，

归根结底在于其创造性与破坏性，创造性与破坏性本质上是一枚硬币

的两面。

其次，天底下没有所谓“涓流效应”，而是往往产生“合成谬误”。

对主要国家政府来说，人工智能发展成为占领制高点的国家间竞赛，

以及形成经济增长点的关键抓手，以致给予大量补贴和其他政策优惠。

对投资者来说，大规模投入该领域毕竟不是出于慈善或公益，而是预

期高回报的风险投资。对技术创新企业来说，能否在这个领域占据先

机，不仅关乎竞争力的位次，而且似乎成为生死存亡分水岭。对应用

技术的经营主体来说，其出发点自然是减员增效、降本增盈。上述所

有当事人的动机和追求不仅具有极大的力度，还表现为：无论出于任

何理由选择观望，皆不会得到伙伴企业和竞争对手的响应，而只会让

自己落在后面。既然经营主体不可能主动去控制人工智能潜在风险和

冲击效应，那么政府规制和调控举措就不能缺位或滞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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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，识别社会保障受益人的难度日益凸显。社会保障制度力图

保障真正陷入困境的人群，而尽量避免“养懒汉”。然而，在人工智

能时代，这种模式的运行条件将发生根本的变化。在人工智能赋能的

自动化技术作用下，劳动者与工作岗位、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，正在

并将继续发生颠覆传统观念的变化，这种变化要求对认识范式和政策

导向做出相应转变。一个日益显现出来的现象是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

越来越难以预先判断：何种劳动者技能可以同人工智能形成互补关系，

从而可以预期由新技术予以增强；何种劳动者技能与人工智能恰好形

成竞争关系，从而使掌握该技能的劳动者成为岗位被人工智能替代的

对象。可见，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力资源错配，不是任何劳动者个人的

过错。并且，劳动者一旦从遭遇就业冲击的经历中懂得这个道理，理

性的选择便是不断接受培训和再教育，有时甚至需要一些时间观察和

等待。对社会而言，更好的方式则是以更加普惠的方式对此给予兜底

保障，允许受冲击劳动者试错和等待。概而言之，如果劳动者个人的

就业意愿、失业原因和劳动参与状态均无法得到确定性的识别，社会

保障制度则应该更具有普惠性，以便为劳动力市场行为留出更充分的

余地。

中国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格局发生的变化，催生出新的制度需

求，在劳动力市场主要矛盾转化之后，如何更有针对性地应对结构性

就业矛盾；如何推动全体劳动者均等分享技术进步带来的更高生产率；

在充满风险的技术变革环境中，如何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及民生福祉

等。回应这些问题，需要在新发展理念的统领下，加深对人工智能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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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规律的认识，恰当地确定制度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

亟待进行一个基于范式转换的理念更新

虽然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两种制度具有根本的共同之处，即以社

会共济的方式达到社会保护的目标、以社会统筹的方式分享社会发展

成果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一些明显不同。

首先，依据的制度理念和原则存在一定差异。社会保障仅对界定

的人群最基本需求作出保障承诺，社会福利则根据社会必要水平，确

定一个关于人的基本权利的普适标准，无差别地做出社会福利安排。

所以，社会福利提供的公共服务范围要显著大于社会保障，旨在满足

人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需求。同时，社会福利的保障水平也更高，且

伴随着生产率不断提高而水涨船高。

其次，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有原则性差别。很多社会保障项目，

通常需要以生计调查或类似的方式识别对象，据以保障“符合条件”

的人群。社会福利制度则以普惠的方式，以全体国民或具有某一共同

特征的人群整体为对象提供公共服务。

最后，财政理念和预算纪律观不同。社会保障制度更倾向于奉行

传统财政理念，追求增收节支、以收定支和当期平衡。社会福利体系

则从更长期的维度考量财政“平衡”，既看重支出对于社会保护的意

义，又看重支出对人力资本培养的作用，着眼于更好的经济表现和水

涨船高的财政收支。

人工智能预期带来的巨大生产率提升，终究可以打破资源的绝对

约束，为构建更高水平福利国家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。在此基础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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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，将接受更多的社会福利理念和做法，从增强普

惠性和覆盖全生命周期着眼，为全体居民提供更为广泛、充分和均等

的基本公共服务。无论是采取低调的表达方式和渐进的过渡方式，实

质性转向更加普惠性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，还是高调宣示以建设中国

特色福利国家为目标，对于国家财力能否支撑、如何筹资等问题，都

不能避而不答。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淡化“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”的原

则，只不过在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上，以及在人工智能显著提高生产

率的预期下，政府工作的“尽力”应该与日俱增，财政能力的“量力”

也到了水涨船高的时刻。

更大规模的投入，并非总是表现为资金总量的增加，在更多的情

况下更应该是支出结构的调整。这里涉及的做法便是从“对物投资”

更多转向“对人投资”。从民生需要和国际比较来看，中国政府的财

力和支出结构仍然有调整的余地。研究还表明，对中国经济的物质资

本投入已经面临持续的报酬递减，而对人的投资将长期保持很高的回

报率。更多、更高质量的社会福利供给，本质上相当于国家以制度形

式，将面临报酬递减的物质资本转化为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的人力资本。

长期以来公共政策理念都采取谨慎小心的态度，防止“边增长，

边分配”模式超越应有的限度，以致演变为一种“先分配，助增长”

模式，陷入寅吃卯粮的境地，甚至陷入民粹主义政策陷阱。可以说，

这种谨慎态度，特别是对“先分配，助增长”模式的否定，长期以来

都有着充分的理由。然而，至少由于两个重要的变化以及由此发生的

新情况，对于这类问题日益需要重新认识，换句话说，我们亟待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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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基于范式转换的理念更新。

第一个变化是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已经从供给侧转到

需求侧，居民消费日益成为增长的决定性拉动力，而后者的提振有赖

于更具普惠性的社会保障。

第二个变化是，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啻为我们带来生产率大幅提高

的极大可能性，预先分配这个更大生产率蛋糕的必要性，可以得到经

济理论的支持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已有的各种制度模式和政策举措，譬如说面

向全体国民发放的“无条件基本收入”、无需缴费和资格识别的“全

民基本养老金”，以及依据社会必要生活质量保证确定的“生活工资”

等制度，虽然未必适宜全盘照搬，却都有着可供借鉴的有益成分。

（本文来源：北京日报）


